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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文 件 載 列 當 局 建 議 採 取 的 措 施，以 加 強 規 管 領 有 食

物 業 暫 准 牌 照 的 食 物 業 處 所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法 例 規 定，任 何 ㆟ 如 計 劃 經 營 食 物 業，必 須 向 食 物 環

境 生 署 (㆘ 稱 食 環 署 )申 領 牌 照，以 及 履 行 食 環 署 訂 定 的

發 牌 條 件 和 持 牌 條 件 。 為 方 便 申 請 ㆟ 及 早 開 業 ， 只 要 申

請 ㆟ 履 行 ㆒ 些 有 關 生 、 通 風 、 樓 宇 安 全 及 消 防 安 全 的

基 本 規 定 ， 食 環 署 即 容 許 他 以 “ 暫 准 ” 方 式 營 業 。 這 些

規 定 較 正 式 牌 照 的 規 定 寬 鬆 。

3 . 只 要 有 認 可 專 業 ㆟ 士 (例 如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(第 1 2 3

章 )註 冊 的 認 可 ㆟ 士 或 結 構 工 程 師 )證 明 申 請 ㆟ 已 履 行 ㆖

述 的 基 本 規 定 ， 食 環 署 便 會 簽 發 暫 准 牌 照 ， 讓 申 請 ㆟ 有

較 多 時 間 完 成 所 有 工 程 ， 以 符 合 整 套 發 牌 條 件 。 暫 准 牌

照 的 有 效 期 為 六 個 月 ； 在 特 殊 情 況 ㆘ ， 也 會 獲 續 期 六 個

月 。

現 行 制 度 的 問 題

未 有 履 行 暫 准 牌 照 的 發 牌 條 件

4 . 發 牌 當 局 推 行 暫 准 牌 照 制 度 是 為 方 便 業 界 經 營，但 有

些 持 牌 ㆟ 卻 利 用 ㆘ 列 方 法 濫 用 這 個 制 度 ：

( a ) 持 牌 ㆟ 得 到 所 需 的 專 業 ㆟ 士 證 明 符 合 基 本 的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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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 條 件，但 無 意 履 行 整 套 發 牌 條 件，以 獲 發 正 式

牌 照 ； 或

( b ) 持 牌 ㆟ 得 到 專 業 ㆟ 士 的 證 明 後，在 處 所 進 行 未 經

准 許 的 更 改 工 程。常 見 的 例 子 是 領 有 食 物 製 造 廠

牌 照 的 外 賣 店 鋪，持 牌 ㆟ 拆 去 鋪 前 的 玻 璃 間 板 ，

讓 食 物 暴 露 於 沒 有 遮 蓋 的 ㆞ 方。另 ㆒ 個 例 子 是 改

建 食 物 室，把 食 物 室 的 面 積 縮 減 至 小 於 法 定 的 最

小 面 積 ， 以 擴 大 座 位 間 。

5 . 目 前，如 食 物 業 暫 准 牌 照 持 牌 ㆟ 違 反 發 牌 條 件，食 環

署 會 發 出 警 告 。 如 屬 嚴 重 的 違 規 情 況 (例 如未 經 准 許 而 縮

減 食 物 室 的 面 積 )， 食 環 署 或 會 暫 時 吊 銷 牌 照 ， 直 至 修 正

工 程 完 成 為 止 。 不 過 ， 這 些 措 施 未 能 有 效 對 付 ㆖ 文 第 4

段 所 臚 列 的 問 題 。

違 反 食 物 生 法 例

6 . 除 了 訂 定 發 牌 條 件 和 持 牌 條 件，食 環 署 採 取 違 例 記 分

制 ， 以 制 裁 屢 次 違 反 食 物 生 法 例 的 食 物 業 牌 照 (包 括 正

式 牌 照 和 暫 准 牌 照 )持牌 ㆟ 。

7 . 目 前，暫 准 牌 照 被 記 的 分 數，不 會 轉 記 到 其 後 簽 發 的

正 式 牌 照 。 食 環 署 簽 發 正 式 牌 照 ， 便 等 於 免 除 了 持 牌 ㆟

在 領 有 暫 准 牌 照 期 間 違 反 生 法 例 的 責 任 。 然 而 ， 把 發

出 正 式 牌 照 之 前 及 之 後 所 記 的 分 數 分 開 處 理 並 無 必 要 ，

更 違 背 了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的 原 意 。 現 行 的 安 排 削 弱 了 記 分

制 遏 止 違 規 情 況 的 成 效 。

政 府 的 建 議政 府 的 建 議政 府 的 建 議政 府 的 建 議

8 . 有 鑑 於 此，我 們 提 出 ㆘ 列 措 施，以 落 實 全 城 清 潔 策 劃

小 組 的 建 議 。

違 反 發 牌 條 件

9 . 為 防 止 不 良 的 申 請 ㆟ 繼 續 濫 用 暫 准 牌 照 制 度，我 們 建

議 如 暫 准 牌 照 持 牌 ㆟ 未 有 履 行 暫 准 牌 照 的 任 何 ㆒ 項 發 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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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件 ， 便 應 取 消 其 暫 准 牌 照 。 由 於 暫 准 牌 照 的 基 本 發 牌

條 件 ， 已 是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的 最 起 碼 要 求 ， 故 此 ， 我 們 認

為 這 個 建 議 合 理 。

1 0 . 有 關 處 所 的 正 式 牌 照 申 請 不 會 因 該 處 所 的 暫 准 牌 照

被 取 消 而 受 到 影 響 。 只 要 申 請 ㆟ 最 終 履 行 所 有 發 牌 條

件 ， 便 會 獲 發 正 式 牌 照 。

違 例 記 分 制

1 1 . 為 加 強 違 例 記 分 制 的 成 效，以 阻 嚇 違 反 生 及 食 物 安

全 規 例 的 持 牌 ㆟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有 關 食 物 業 處 所 獲 發 正 式

牌 照 後 ， 持 牌 ㆟ 仍 須 承 擔 該 處 所 在 領 有 暫 准 牌 照 期 間 被

記 的 分 數 ， 以 及 接 受 因 而 導 致 的 懲 處 ， 即 被 暫 時 吊 銷 或

取 消 牌 照 。

諮 詢諮 詢諮 詢諮 詢

1 2 .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月 舉 行 的 食 物 及 環 境 生 諮 詢 委 員

會 會 議 ㆖ ， 我 們 徵 詢 了 委 員 會 對 ㆖ 述 建 議 的 意 見 。 委 員

對 建 議 表 示 支 持 。

1 3 . 我 們 隨 後 徵 詢 了 公 眾 和 業 界 對 ㆖ 述 建 議 的 意 見。㆓ 零

零 ㆔ 年 十 ㆒ 月 初 ， 我 們 就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提 出 的 多 項

建 議 進 行 意 見 調 查，共 訪 問 了 1  2 1 0 名 市 民。對 於 暫 准 牌

照 持 牌 ㆟ 如 違 反 有 關 生 的 基 本 規 定 ， 其 牌 照 便 應 被 取

消 的 建 議 ， 表 示 支 持 或 大 力 支 持 的 受 訪 者 達 7 9 . 3 %。 此

外，有 8 1 . 9 %的 受 訪 者 贊 成 持 牌 ㆟ 在 獲 發 正 式 牌 照 後，也

須 承 擔 在 領 有 暫 准 牌 照 期 間 被 記 的 累 積 分 數 。 另 ㆒ 方

面 ， 9 3 . 8 %的 受 訪 者 贊 成 在 持 牌 ㆟ 被 取 消 暫 准 牌 照 前 ， 應

給 予 糾 正 違 規 情 況 的 機 會 。

1 4 .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月 底，我 們 又 把 ㆖ 述 建 議 和 有 關 違 例 建

築 物 的 建 議 (在 另 ㆒ 份 文 件 討 論 )，分送 給 食 物 業 團 體 及 所

有 食 物 業 處 所 的 持 牌 ㆟ 。 截 至 ㆓ 零 零 ㆔ 年 十 ㆒ 月 底 ， 我

們 收 到 1 4 份 來 自 業 界 團 體 及 個 別 持 牌 ㆟ 的 意 見 書 ，當 ㆗

7 份 反 對 有 關 建 議，兩 份 表 示 支 持。反 對 者 主 要 認 為 暫 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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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 照 制 度 的 原 意 是 方 便 業 界 經 營 ， 而 擬 議 措 施 有 違 訂 立

這 個 制 度 的 原 意 。

政 府 的 考 慮政 府 的 考 慮政 府 的 考 慮政 府 的 考 慮

1 5 . 對 於 反 對 者 認 為 擬 議 措 施 會 減 低 暫 准 牌 照 制 度 在 方

便 營 商 方 面 的 作 用 ， 我 們 並 不 贊 同 。 建 議 的 措 施 只 為 防

止 暫 准 牌 照 制 度 被 不 法 的 經 營 者 濫 用 ， 不 會 影 響 遵 守 規

定 的 持 牌 ㆟ 。 意 見 調 查 ㆗ 大 部 分 受 訪 者 支 持 ㆖ 述 建 議 ，

可 見 公 眾 的 觀 點 與 我 們 ㆒ 致 。

1 6 . 然 而，持 牌 ㆟ 或 因 ㆒ 時 疏 忽 而 違 反 暫 准 牌 照 的 規 定 。

為 免 持 牌 ㆟ 因 此 而 被 取 消 牌 照 ， 我 們 同 意 應 先 向 持 牌 ㆟

發 出 最 後 警 告 ， 促 使 其 糾 正 違 規 情 況 。 假 如 持 牌 ㆟ 未 有

履 行 警 告 的 規 定 ， 又 或 再 次 違 反 同 ㆒ 規 定 ， 食 環 署 便 會

取 消 其 暫 准 牌 照 。

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

1 7 . 請 委 員 就 ㆖ 文 第 9  -  1 1 及 第 1 6 段 所 載 建 議 提 出 意 見 。

如 委 員 同 意 ㆖ 述 建 議 ， 我 們 將 於 ㆓ 零 零 ㆕ 年 ㆕ 月 實 施 新

措 施 。

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

食 物 環 境食 物 環 境食 物 環 境食 物 環 境 生 署生 署生 署生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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